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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香港田徑隊 – 通告 

(全體教練及隊員均應閱讀本通告) 

 

香香港港田田徑徑隊隊訓訓練練基基地地((馬馬鞍鞍山山運運動動場場))  --  使使用用指指引引  

 

 本會因應香港體育學院及康文署對香港田徑隊在馬鞍山運動場進行訓練的建議，在使用

指引中作出修改，並請各位教練及運動員遵守，務求使全隊可以在一個有紀律及高質素的訓

練環境下練習。香港田徑隊管理委員會將於明天即9月20日(星期四)晚上七時正與各協調教

練開會商討細則，各教練如對使用指引有任何意見，請於明天下午 3 時前與有關協調教練聯

絡。 

 

其中特別需要注意的修改內容如下: 

3) 進場登記手續 

所有進場者，必須在馬鞍山運動場正門(西沙路入口)接待處出示下列證件給場地職員檢查

及在登記簿上簽到。 

a) 體院精英、體院潛質、HKAT教練及運動員必須出示由體院發出附有相片的入場證件 
b) 培訓隊運動員，必須出示你所屬的教練附屬證，以及你本人之身份證明文件。 
 

6)停泊車輛 

6.1  特許車輛必須由恆康街停車場進入，並於更亭領取特許泊車證並放於車頭當眼處，離

開前交還停車場更亭。 

6.2  所有車輛必須停泊於恆康街停車場(特許車輛除外)，並於離開前付款。 

6.3  體院會定期檢討及更新泊車名單。 

 

* 隨函附上最新之使用指引供各位參閱。 

 

 此外在共同訓練時，教練及運動員需互相尊重，更需與場地職員互相配合，建立友好的

合作關係。如有任何建議，請透過協調教練向香港田徑管理委員會表達，以便我們可更有效

率地為大家跟進。 

 

香港田徑隊管理委員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修正日期 2007/9/18 

香香港港田田徑徑隊隊訓訓練練基基地地((馬馬鞍鞍山山運運動動場場))使使用用指指引引  ––  ((草草擬擬書書))  
  

本會為了滿足教練的需要和確保香香港港體體院院學學院院精精英英運運動動員員((體體院院精精英英))，，香香港港體體院院學學院院潛潛質質精精英英運運動動

員員((體體院院潛潛質質))，香港弱智及傷健精英運動員在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共同進行訓練，同時亦需照顧到香香

港港田田徑徑隊隊((HHKKAATT))教練要栽培更多運動員的原則下，現制訂使用指引，以維持著有紀律及高質素的

訓練環境，更可充分善用馬鞍山運動場，盼各使用者嚴謹遵守，指引如下 :  

 

1 精英訓練 
1.1 場地只供體院精英培訓之用。未經批准人士，嚴禁其他人士進入場地，以避免意外發生。 
1.2 訓練時段為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星期二及星期四 

09:00–21:00 10:00-19:00 09:00-15:00 

(其中四條跑道給公眾人士共同使用場地) 

1.3 若場地需借用給其他機構/學校，並將需要暫停精英訓練，本會將在運動場張貼告示通知。 
1.4 如因天氣惡劣，運動場將會關閉，一切訓練將被取消。請留意運動場的宣佈。 
 

2 合資格使用者 
2.1  體院精英及體院潛質 - 包括田徑、三項鐵人、香港弱智及傷健 等等 
2.2 2007HKAT運動員及教練； 
a) 教練資格 : 所有使用馬鞍山運動場訓練之教練必須持有由香香港港業業餘餘田田徑徑總總會會((田田
總總)頒發的一級或以上之證書和其下擁有07HKAT運動員。 

b) 培訓隊資格(附屬證) : HKAT合資格教練可攜帶最多15名運動員進場訓練。但運
動員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年齡必須年滿14歲或以上； 
- 運動員必須達到07年香港成年或青年排名前10名或 
- 香港分齡賽(94年以上)各級別的首5名成績(成績以07年分齡賽成績以後為準)。  

2.3 教練必須向田總申報培訓隊運動員的資料以作紀錄。 
2.4 教練可透過協調教練向管理委員會推薦未達上列條件的潛質運動員((特特許許運運動動員員))，容許進
場訓練，HKAT管理委員會將個別作出特別考慮。 

 

3 進場登記手續 
3.1 所有進場者，必須在馬鞍山運動場正門(西沙路入口)接待處出示下列證件給場地職員檢查
及在登記簿上簽到。 

a) 體院精英、體院潛質、HKAT教練及運動員必須出示由體院發出附有相片的入場
證件 

b) 培訓隊運動員，必須出示你所屬的教練附屬證，以及你本人之身份證明文件。 
 



修正日期 2007/9/18 
4 使用場地及器材 
4.1 屬於體院的所有訓練器材只供給體院精英及體院潛質訓練之用，將不給予外借。 
4.2 體院精英、體院潛質(田徑/三項鐵人/香港弱智及傷健)及HKAT可獲使用訓練場地、借用
及使用器材的優先權利。 

4.3 當多位教練的運動員同時進行訓練時，使用器材的次序應以體院精英、體院潛質及HKAT
運動員為先，運動員應一起或平等享用，並不接受先到先得的方式。 

4.4 HKAT教練可借用馬鞍山運動場提供的任何訓練器材。借用器材時，必須出示教練證件作
登記。在使用完後，必須完整歸還給場地負責人。 

4.5 HKAT教練可自備訓練器材，馬鞍山運動場將提供貨倉安置其少量和小型器材。 
4.6 在擲項訓練時，必須注意下列事項，以盡量避免意外發生。 
a) 在使用任何器材訓練時，教練必須在練習區域監察運動員； 
b) 嚴禁在投擲區外進行任何擲項訓練 
c) 在使用場地設施及器材時，教練及運動員需互相禮讓 

4.7 徑項場地分佈 
區域 優先使用的項目及人士 

100米起點至終點 體院精英、體院潛質(田徑/三項鐵人/香港弱智及傷健) 

第一、二、三線道 中長距離 

第四、五、六線道 短距離 

第七、八、九線道 跨欄 

二百米至三百米區域 HKAT、培訓隊運動員 

4.8 如在場地使用時出現爭議，使用次序或安排將由余教練作出適當調整。 
 

5 健身室 
5.1 體院精英、體院潛質(田徑/三項鐵人/香港弱智及傷健)及HKAT可獲優先使用。 
5.2 氣壓健身器材只供給體院精英、體院潛質(田徑/三項鐵人/香港弱智及傷健)訓練之用。 
5.3 培訓隊運動員，需預先登記才可進入健身室進行練習。 
5.4 培訓隊運動員，請盡量在健身室外使用鋼鈴片及啞鈴等器材進行訓練，以免健身室太過
擠滿。 

 

6 停泊車輛 
6.1 特許車輛必須由恆康街停車場進入，並於更亭領取特許泊車證並放於車頭當眼處，離開
前交還停車場更亭。 

6.2 所有車輛必須停泊於恆康街停車場(特許車輛除外)，並於離開前付款。 
6.3 體院會定期檢討及更新泊車名單。 
 

7 備註 
7.1 若各教練或運動員對使用馬鞍山運動場有任何意見，歡迎透過各項協調教練向香港隊管
理委員會提出，使本會能盡快跟進事項。 

7.2 以上訂立的規則，希望各教練及運動員嚴謹遵守，違規者將被撤銷一切使用場地的權利。 
7.3 本會保留修改及增刪各項規則的權利，並會定期作出檢討，尋求最完善的使用指引。 
7.4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具名在網站留言區或致電25048215與溫小姐或盧小姐查詢。 




